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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勞動基準法》施行之前，私部門的勞雇關係多是透過契約來約定雙方的權

利義務。在勞資雙方經濟力量不平等的情況下，勞工很難透過個人的力量與雇主協

商出對勞工較有保障的契約。為使勞工的勞動條件獲得最基本之保障，《勞動基準

法》自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公佈施行，該法的施行使得公權力正式介入個別勞

動契約關係。《勞動基準法》的內容主要係以《工廠法》之規定為藍本，並參酌日本

《勞動基準法》之部分規定，再加上我國立法者自創之勞工退休制度 1。《勞動基準

法》原先設計之適用範圍僅針對工業部門，後因代表第一級傳統產業及第三級新興

社會服務業的行政部門，以及社會力量的反映，在幾經權衡折衝之後，將農、林、

漁、牧及大眾傳播業納入勞動基準法之適用範圍 2。直至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勞動

基準法》第一次修正時，立法者廣納社會主流意見，明定《勞動基準法》應適用於

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該法確有窒礙難行

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方可不適用《勞動基準法》3。因

勞動基準法之演變

1	 劉志鵬，＜勞動基準法二十歲生日快樂＞，《律師雜誌》，第298期，頁 2，2004年。

2	 	林佳和，＜勞動基準法二十年 ---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十項觀察＞，《律師雜誌》，第 298

期，頁 53-54，2004年。

3	 參見《勞動基準法》第 3條第 3項。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   鄭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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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除了少數經勞委會指定公告之行業或工作外，私部門之各行各業幾乎皆在《勞

動基準法》之適用範圍內；在公部門中，臨時人員、技工、司機、工友等亦有《勞

動基準法》之適用。從民國七十三年至今，《勞動基準法》歷經八次修正 4，該法

已成為保障我國勞動者基本勞動條件之最重要法律，對我國個別勞動關係的影響深

遠。限於篇幅，本文將僅從《勞動基準法》在勞動契約、工資、工時與退休四個部

份的規定，分析探討《勞動基準法》的演變。

勞動契約

《勞動基準法》自民國七十三施行至今，雖歷經八次修正，但＜勞動契約＞專

章（第九至二十條）皆未曾被修正，唯一相關的修正是在《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在該法施行細則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修正前，該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試用期

間不得超過四十日，然而由於試用期間之目的在於確認勞工是否真能勝任其工作，

故試用期間的長短往往會因工作不同而有所不同，若一律限制試用期間上限為四十

日，很難滿足不同工作之需求 5，故在該次施行細則修正時，將有關試用期間上限之

規定刪除。

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工作型態愈來愈多元，非典型勞動型態的運用也愈

來愈普遍。然而，畢竟《勞動基準法》的制定是針對典型勞動型態 6，面對非典型勞

動型態所產生之諸多問題，《勞動基準法》現有之規定無法有效地因應與規範，其中

又以勞動派遣所造成之問題最為嚴重，例如派遣事業單位剝削派遣勞工、派遣勞工

僱用不安定、派遣勞工與正職勞工之差別待遇問題以及要派單位之雇主責任不明確

等 7。因此，在民國九十九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提出之《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中，於勞動契約專章部分即在＜定期契約＞的部分做了

大幅修正，並增訂許多有關勞動派遣之規定，期能透過此次修法解決長久以來的非

4	 	（1）民國 85年 12月 27日修正公布第 3	條條文；並增訂第 30-1、84-1、84-2	條條文；

（2）民國 87 年 5月 13 日修正公布第 30-1 條條文；（3）民國 89 年 6月 28 日修正公布

第	30	條條文；（4）民國 89年 7月 19日修正公布第	4、72	條條文；（5）民國 91年 6月

12 日修正公布第 3、21、30-1、56 條條文；（6）民國 91 年 12 月 25 日修正公布第 30、

30-1、32、49、77、79、86	條條文；	（7）民國 97年 5月 14日修正公布第	54	條條文；

（8）民國 98年 4月 22日修正公布第 53條條文。

5	 	劉志鵬，試用期間，〈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臺灣勞動法學會，2

版，頁 94，2009年 9月。

6	「典型工作型態」之特點主要為單一雇主、全時間工作、固定工作場所等。

7	 鄭津津，《我國「暫時性勞務提供」法制化之研究》，第5期，頁 19-20，200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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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勞動問題，以有效保障從事非典型勞動勞工之權益。

此次「草案」所提出之修正雖是首次針對〈勞動契約〉之修正，但修正之幅度

與範圍相當大，限於篇幅，以下僅擇有關勞動派遣、最低服務年限與離職後競業禁

止之重要規定來做探討 8。首先，為明確勞動派遣之勞務給付型態，「草案」第二條

第七款至第十一款分別就勞動派遣、派遣事業單位、要派單位、派遣勞工與要派契

約做定義性之規定，並於「草案」第九條第二項中，禁止派遣事業單位以「草案」

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為由，與派遣勞工訂定定期契約，以避免派遣事

業單位以要派契約期間作為與派遣勞工簽訂定期契約之理由，來規避派遣事業單位

在勞工法令下之相關終止契約及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責任，並可同時兼顧派遣勞工

之僱用安定性。

基於派遣勞動關係可能影響一般正職勞工及長期僱用勞工之工作權，造成勞資

關係不穩定，再加上我國勞動政策係以事業單位自行長期穩定僱用員工為原則，勞

務外包、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勞動為例外，「草案」第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派遣勞之使

用不得超過要派單位受僱員工總額之 10%；要派單位如欲使用派遣勞工，應經工會

同意，如要派單位無工會者，應經勞資會議同意。為確保特定工作之安全執行，維

護大眾生命安全，並避免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破壞罷工，「草案」第九條之一規定

要派單位不得使用派遣勞工替代參加罷工中勞工之工作。

勞動派遣關係中有關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應負擔之雇主責任，是勞動派遣

爭議之大宗，故「草案」於第九條之二第一項中規定要派單位在性別歧視、性騷擾

防治、就業歧視及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上，視為派遣勞工之雇主；派遣事業單位若有

積欠派遣勞工工資之情形，經該派遣勞工請求或主管機關限期給付仍未給付時，要

派單位原則上應負給付責任；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原

則上亦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勞動基準法》之職災補償責任。

此外，為避免要派單位規避雇主責任，並減少派遣勞工之僱用不安定，「草案」

第九條之三規定要派單位若有使用特定派遣勞工之需求，應由要派單位直接僱用該

派遣勞工，不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指定派遣特定之勞工；第九條之四規定要派單位若

已超過要派契約期間，仍繼續使用派遣勞工時，該派遣勞工有請求與要派單位成立

勞動契約之權利，要派單位未有反對意思表示時，雙方勞動契約即成立，派遣勞工

與原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則視同終止。

8	 	有關「草案」之所有內容請參照行政院勞委會，《勞動基準法》部分修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2010 年 1月 11，http://www.cla.gov.tw/cgi-bin/Message/MM_msg_control?mode=viewne

ws&ts=4b4a9c76:568e&theme=，最後瀏覽日：2010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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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低服務年限與離職後競業禁止方面，《草案》增訂第十八條之二及第十八條

之三之規定以茲規範。由於現有相關勞動法令對最低服務年限與離職後競業禁止，

並無明確之規定，因此在實務上產生許多爭議。約定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目的主要

在於降低人事流動率、確保雇主培訓成本支出的回收、節約雇主之招募成本以及促

進產業升級等；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之目的則在於避免勞工在離職後洩漏前雇主的

營業秘密、避免勞工利用前雇主在人力資本、教育訓練等方面的投資和長年累積的

客戶關係與雇主進行營業競爭、並防止同業挖角。這兩種約款對有正當利益之雇主

而言確有簽訂之必要，但也不可否認這兩種約款對勞工的就業自由、工作權與生存

權會產生相當大之拘束與影響，故針對此兩種約款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制定規範是非

常重要的。《草案》第十八條之二對最低服務年限約款之必要性、勞工之給付違約金

及損害賠償責任有所規定 9；第十八條之三則對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之必要性與合理

性有所規定 10。

工資

在勞動問題中，「工資相關議題」可說是勞資爭議之大宗。工資不只是大多數勞

工與其家屬賴以維生之本，合理的工資給付水準，更是攸關勞工之尊嚴是受到充分

之尊重與保障，故此《勞動基準法》除依循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之意旨外，亦考量工

資之生活保障機能，設定基本工資制度 11。然而，訂定基本工資，除須考量維持勞

工基本生活外，亦須考慮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及企業需求。因此，《勞動基準法》於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擬訂後，

9	「草案」第 18條之 2規定：「未符合下列規定，不得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

一、勞工所具備專業技術與知識，為雇主完成一定之工作所必要者。

二、雇主有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提供專項培訓費用者。

勞工在未屆最低服務年限前，非基於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而提前終止勞動契約者，不負違約

金及損害賠償責任。

約定勞工未屆最低服務年限前離職應負返還預先領取之補償費用或返還訓練費用責任者，有

前項規定非基於可歸責勞工之事由而提前終止勞動契約者，不負違約金及損害賠償責任。」

10				「草案」第 18條之 3規定：「未符合下列規定者，不得為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

一、競業禁止之約定足以保護雇主之正當營業利益。

二、勞工在原雇主之職位，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秘密。

三、競業禁止條款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就業對象，未逾合理範疇。

四、競業禁止之約定須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害有合理補償。

違反前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視為二年。」

11《勞動基準法》第 21條第 1項：「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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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動基準法》施行後，有關工資之規定幾乎沒有修正，但基

本工資則歷經十次以上之調整，從民國七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發布調整之每

月六千九百元，每日二百三十元；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行政院發布調整為每

月八千一百三十元，每日二百七十一元；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行政院發布調

整為每月八千八百二十元，每日二百九十四元；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行政院

發布調整為每月九千七百五十元，每日三百二十五元；民國八十年八月一日行政院

發布調整為每月一萬一千四十元，每日三百六十八元；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行

政院發布調整為每月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五元，每日四百一十二元，每小時五十一點

五元；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行政院發布調整為每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元，每日

四百四十五元，每小時五十五點五元； 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十九日行政院發布調整

為每月一萬四千零十元，每日四六七元，每小時五十八點五元；民國八十四年七月

十三日行政院發布調整為每月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元，每日四六九元，每小時六十二

元；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行政院發布調整為每月一萬五千三百六十元，每日

五一二元，每小時六十四元； 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行政院發布調整為每月一萬

五千八百四十元，每日五二八元，每小時六十六元；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七日行政院

發布調整為每月一七二八○元，每小時九十五元 12。有關基本工資之最新發展為民

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發布之勞動二字第 0990131565 號函，其中修正基本工資

為每月新臺幣一七八八○元，每小時新臺幣九十八元，並自一百年一月一日生效。

工時

《勞動基準法》施行之初，係以製造業之勞工為其規範之主要對象，故有關工作

時間之規定係較為嚴格繁瑣的，不僅規定正常工作時間，亦規定延長工作時間，休

息時間、例假日、休假日及特別休假日亦皆有所規定。然而，隨著服務業的興起，

鬆綁工作時間相關規定之呼聲四起 13。自民國八十五年起，《勞動基準法》有關工作

時間之規定，歷經數次重要之變革。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是《勞動基準法》第一次修正工時之規定，增訂

第三十條之一有關四週彈性工時之規定；同時增訂第八十四條之一有關「工作時間

等可另行約定之工作者」的規定。（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再次修正公布第三十

條之一，規定在四週彈性工時制下，女性勞工除在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

作，不受第四十九條之限制，但雇主應供完善安全衛生設施。）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12	參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	86年 10月 16日台勞動 2字第 045013號函。

13	劉志鵬，＜勞動基準法二十歲生日快樂＞，《律師雜誌》，第298期，頁 2，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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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修正公布第三十條，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兩週

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並修正兩週彈性工時之規定。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十二日配合行政程序法修正第三十條之一。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再次修正

公布第三十條、第三十條之一第三十二條以及四十九條，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並再次修正兩週彈性

工時制為「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

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

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該次修法並增訂「八

週彈性工時」，再次修正「四週彈性工時」14 及延長工時之規定 15，同時大幅修改有

關女性夜間工作之規定 16。

退休

《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之建立，旨在保障勞工退休後之經濟生活，故於《勞動

基準法》中明定雇主給付退休金之責任，課雇主以給付退休金之方式，照顧長期為

其提供勞務之勞工的老年生活。由於《勞動基準法》所設計之退休金給付責任完全

由雇主負擔，故只有為同一雇主提供勞務達一定時間者方有權利請領退休金，且勞

14	參見《勞動基準法》第 30條之 1。

15	參見《勞動基準法》第 32條。

16	參見《勞動基準法》第 49條。

《勞動基準法》規定上正常工作

時間、休息時間、例假日、休假

日及特別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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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年資在十五年以內之部分，每一年可換算二個退休金基數；勞工年資超過十五

年的部分，每滿一年僅得換算一個退休金基數，最高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 17。

由於我國企業之經營規模係以中小企業為主，中小企業之平均生存期只有

十二至十三年，勞工於同一企業服務之年資平均約為六至八年，再加上事業單

位依《勞動基準法》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到四分之一，勞工在年老離開職場

時，大多未能符合《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退休條件，故無法領取退休金。此

外，在《勞動基準法》的規定下，勞工在不同事業單位的工作年資，不能合併

計算，等於是變相地拘束勞工轉職的自由。《勞動基準法》之退休制度係採「一

次給付」，可能會因為通貨膨脹或勞工投資運用不當，而導致退休金縮水或喪

失，無法充分保障勞工的老年生活。

基於上述種種問題，改革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之聲浪從未間斷。民國八十六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勞委會擬定一個勞工退休金改革方案（即勞工退休金條例草

案），其改革之要點為：（一）勞工退休金提撥方式改由雇主強制提撥、勞工自願

提撥；（二）退休基金改由勞保局保管運用；（三）退休金帳戶由一企業一帳戶，

改為勞工個人帳戶，勞工在離職時可帶走；（四）退休年齡除勞動基準法原來之

規定外，增加移民或喪失我國國籍者亦可退休的條件；（五）給付方式分為一次

給付、按月給付及兩者兼領等三種。民國九十年，在由政黨代表、勞資雙方與專

家學者共同召開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中，為確實改革勞動基準法規範下之勞

工退休制度，該會議做出重大的決議，其重點有三：（一）採用可攜式退休制度

以保障勞工生活權益；（二）漸進調整雇主退休金提撥費率至百分之六；（三）建

立個人帳戶制、附加年金制及其他年金制三制並行，供勞工自由選擇 18。然而，

事後經過勞委會的普查之後，其認為採行前述之「三制併行」制，一般企業與勞

工可能不易調適，採行單一制度應較為可行 19。民國九十一年行政院院會通過勞

工退休金條例草案，隔年立法院審查該草案，保留部分條文，並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勞工退休金條例，此項新制度是以個人退休金專戶制為主、年

金保險制為輔的勞工退休機制，勞退新制於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開始施行。

17	參見《勞動基準法》第 55條第 1項第 1款。

18	郝鳳鳴，＜勞退條例規範基礎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112期，頁179，2004年 9月。

19	雲林縣政府勞工處，93 年 6 月 11 日三讀通過勞工退休金條例Ｑ＆Ａ，http://www4.

yunlin.gov.tw/labor/home.jsp?mserno=200710140004&serno=200710140021&menudata=La

borMenu&contlink=ap/law_view.jsp&dataserno=162，最後瀏覽日：2010年 11月 2日。



勞退新制施行前原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舊制之勞工，在新制施行後，若

仍服務於同一事業單位，雇主應以書面詢問該勞工對於勞退新舊制之選擇，勞工

得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舊制或選擇適用新制。勞工若選擇繼續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舊制，其仍得於五年內變更選擇適用新制，但勞工若選擇

適用勞退新制，即不得再變更選擇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舊制 20。適用舊制之

勞工若離職後再受僱時，應適用勞退新制，不得再選擇《勞動基準法》舊制 21。原

適用舊制之勞工，若至新制開始實施前一日仍未在新舊制之間作選擇，則仍繼續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舊制 22。至於在勞退新制施行之後方才進入職場的勞

工，則無適用《勞動基準法》舊制之選擇權，一律適用勞退新制。

隨著勞退新制的實施，《勞動基準法》退休規定之重要性雖大不如前，但仍

有所修正。由於國人平均壽命不斷提高、出生率卻日趨降低，為減緩少子化對勞

動市場之衝擊，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四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之

強制退休年齡從六十歲提高為六十五歲；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第

五十三條條文，增列勞工自請退休之條件，勞工工作十年以上且年滿六十歲者亦

得自請退休。

結論

《勞動基準法》自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公佈施行至今，已超過二十年，該

法幾乎已成為一般勞工視為保障其基本勞動權利之最重要法律。的確，因著《勞

動基準法》的施行，愈來愈多勞工的勞動條件受到最基本的保障。不論雇主是否

認同《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大多數的雇主也都慢慢接受並遵守《勞動基準法》

之相關規定。《勞動基準法》已成為我國職場中一個最重要的「基準」（norm），

其對勞資關係與勞動市場之影響甚大。從《勞動基準法》在勞動契約、工資、工

時與退休相關規定的演變，可看出隨著時代的演進、大環境的變遷，《勞動基準

法》不斷地做調整，期能在兼顧必要性、合理性與可行性的前提下，兼顧勞雇雙

方之權益，促進社會與經濟更正面積極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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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參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9條第 2項與第 10條。

21	參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8條第 1項但書。

22	參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9條第 1項。



勞委會後記
目前勞委會尚未正式提出「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在促進就業機會及保障定

期受僱勞工，尤其避免濫用勞動派遣及派遣勞工的保護上，勞委會已著手研擬

並草擬內容，另於 99 年 1 月起，分別邀請政府部門、勞工團體及工商團體召

開多場「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座談會議」，進一步說明修法內容及徵詢各界意

見，俾利推動法案研修工作及相關法制作業。為展望未來，謹就 99 年《勞動

基準法修正草案》有關勞動派遣、最低服務年限與離職後競業禁止等修正內容

（草案），謹供參考：

◎ 第十八條之二　

 未符合下列規定，不得為最低服務年限之約定：

一、勞工所具備專業技術與知識，為雇主完成一定之工作所必要者。

二、雇主有為勞工進行專業技術培訓，並提供該項培訓費用者。

勞工在未逾最低服務年限前，因不可歸責勞工之事由而提前終止勞動

契約者，不負違反最低服務年限之違約金及損害賠償責任。

約定勞工未逾最低服務年限前離職，應負返還訓練費用者，有不可歸

責勞工之事由而提前終止勞動契約時，不負返還費用責任。

◎ 第十八條之三  
 非有下列情形者，雇主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

一、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法律上利益。

二、勞工擔任之職務或職位，有接觸或使用雇主營業秘密。

雇主與勞工為前項約定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就業對象，應屬合理範疇。

二、對勞工不從事競業行為，應約定合理補償。

雇主不得與技術生為競業禁止之約定。

違反前三項規定者，其約定無效。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視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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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之一  
 事業單位有前條以外之轉讓情事時，新雇主應於轉讓基準日三十日前，以書面

載明勞動條件通知新舊雇主商定隨同移轉之勞工。該受通知之勞工，應於受通知之

翌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新雇主是否同意隨同移轉，逾期未為通知者，視為同意

隨同移轉。

勞工於轉讓前在舊雇主之工作年資，轉讓後新雇主應予以承認。

轉讓後新雇主對於隨同移轉勞工與其原有勞工之勞動條件，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

差別待遇。

◎ 第二章之一  
 勞動派遣

◎ 第二十條之二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人數，不得逾其僱用總人數之百分之三。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經勞資會議同意者，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人數得達僱用總人數之百分

之五。

二、經工會同意者，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人數得達僱用總人數之百分之二十。

要派單位應將使用派遣勞工之人數、期間及工作內容，於工作場所公告之。

◎ 第二十條之三  
 派遣事業單位或要派單位，不得僱用或使用派遣勞工為下列工作者：

一、醫事人員。

二、保全人員。

三、航空人員。

四、船員、遊艇駕駛、動力小船駕駛及助手。

五、大眾運輸行車及駕駛人員。

六、採礦人員。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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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之四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就《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歧視禁止、性騷擾防治事項及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規定事項，該要派單位視為該派遣勞工之雇主。

派遣事業單位派遣勞工至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要派單位提供勞務時，就《勞工

安全衛生法》所規定之安全衛生事項，該要派單位視為該派遣勞工之雇主。

◎ 第二十條之五  
 派遣事業單位有積欠派遣勞工工資，經該勞工請求仍未給付時，要派單位應負給付

責任。

要派單位依前項給付部分，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

◎ 第二十條之六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第五十九

條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要派單位得就職業災害補償部分，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但同一事

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要派單位得主張

抵充。

◎ 第二十條之七  
 要派單位不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指名派遣特定勞工。

◎ 第二十條之八  
 派遣事業單位不得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與派遣勞工訂定定期契約。

◎ 第二十條之九  
 派遣勞工於同一要派單位工作滿一年，並繼續為該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得以書面向

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要派單位於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內未以書面表示

反對者，該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成立勞動契約。

 前項派遣勞工與要派單位勞動契約成立時，該勞工與原派遣事業單位之勞動契約視同

終止，且不適用第十五條第二項預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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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之十  
 派遣事業單位派遣勞工從事派遣工作時，應提供勞工及要派單位派遣工作單，並應記載

下列事項：

一、要派單位名稱。

二、派遣期間。

三、工資。

四、工作地點。

五、工作內容、工作時間、休息及休假。

六、要派單位對派遣勞工之指揮監督。

七、工作時應注意之安全衛生。

八、要派單位提供之福利措施。

九、申訴處理。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 第二十條之十一  
 事業單位從事派遣業務，應向事業單位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報請備查。

派遣事業單位應於每年一月、七月向前項主管機關，提報派遣相關資料。

前二項備查及提報相關資料之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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